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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头市高层次人才认定办法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中共汕头市委印发<关于我市加快

人才发展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汕市发〔2017〕16 号），

切实做好我市高层次人才的管理服务工作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高层次人才依其业绩与贡献不同，

分为 A 类人才、B 类人才二个层次。

第三条 高层次人才认定申报对象为，已在汕头市工作、

创业或与汕头市用人单位达成工作意向，符合本市高层次人

才认定标准，遵纪守法，未受过各类党纪、政纪处分或刑事

处罚的人才。

第四条 高层次人才认定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

坚持品德、知识、能力和业绩并重的原则，坚持业内认可、

社会认可的原则。

第五条 汕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高层次人才

认定工作的综合管理，根据汕头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需求

状况，制定汕头市高层次人才认定标准(见附件 1)，并结合

实际情况适时调整，实行动态发布。

第六条 凡经认定的高层次人才，发放“汕头市人才金

凤卡”（以下简称“金凤卡”），可享受汕头市相应的政策

待遇和高层次人才一站式服务。其中，A 类人才可申领“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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凤卡”金卡，其父母、配偶、子女可申领附属卡；B 类人才

可申领“金凤卡”银卡。

第七条 高层次人才认定程序如下：

（一）申报。以单位名义进行申报。申请人向所在单位

提交申请材料相关证明材料，单位进行验证后，填写《汕头

市高层次人才认定申请表》并加具推荐意见，向市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局申请，并提交下列材料原件（原件经验证后退

回）和复印件：

1.学历、学位证书，职业资格证书，专业技术资格证书

或者相关高层次人才证明材料。

2. 有效的身份证明：（1）本人居民身份证或户口本；

（2）具有外国国籍的提交本人护照，具有港澳台身份的，

提交本人《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》或《台湾居民来往大

陆通行证》。

3. 劳动合同或者与单位签订的聘用意向性协议（承诺

认定后 3 个月内签订工作合同，并在汕头工作 1 年以上），

属创业人员的，提供营业执照和半年（含）以上完税证明。

4.“金凤卡”制作银行要求的其他材料。

（二）审核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自收到申请材料

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。如遇特殊情况可延长 10 个

工作日，并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或其所在单位。

（三）公示。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网站进行公

示，公示期为 5 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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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认定。对符合条件的高层次人才发放《汕头市高

层次人才证书》和“金凤卡”，并给予享受相应一站式服务

(见附件 2)。

第八条 高层次人才认定后，达到更高层次认定条件的，

可继续申报相应层次人才认定。

第九条 高层次人才认定证书有效期为 5 年，有效期届

满前 120 日内仍在汕头市工作或创业的，可申请延期，未在

规定时间内进行延期申请的，需按规定重新进行申报。

第十条 “金凤卡”的管理如下：

（一）“金凤卡”持有人因工作单位、联系方式或者居

住地等情况发生变化的，应当在 30 日内持变更材料到市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办理相关信息变更手续。

（二）“金凤卡”的有效期满需要延期的，应当先进行

高层次人才认定延期，并在“金凤卡”有效期届满前，提前

45 日进行延期申请。

（三）“金凤卡”遗失时，持有人应及时提供本人或工

作单位出具的遗失证明，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理挂

失并申请补发。

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取消高层次人才称号，

并收回其《汕头市高层次人才证书》及“金凤卡”，予以注

销，并作相关记录：

（一）使用虚假材料申请高层次人才认定的；

（二）学术、业绩上弄虚作假被有关部门查处的；



4

（三）受纪检、监察机关审查并给予警告以上处分的；

（四）被处以刑事处罚的；

（五）违反有关规定出国或出境逾期不归的。

（六）与汕头市用人单位达成工作意向并通过高层次人

才认定，自通过认定起 3 个月内未与用人单位签订工作合同

的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汕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

解释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，至 2023

年 11 月 30 日止，有效期 5 年。有效期届满，经评估认为需

要继续实施的，根据评估情况重新修订。

附件：1.汕头市高层次人才认定标准

2.汕头市高层次人才一站式服务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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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汕头市高层次人才认定标准

一、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认定为 A 类人才

（一）取得以下成就的：

1. 国际顶级知名奖项获得者：诺贝尔奖、美国国家科

学奖章（总统科学奖）、美国国家技术创新奖章、法国全国

科研中心科研奖章、英国皇家金质奖章、科普利奖章、图灵

奖、菲尔兹奖、沃尔夫奖、阿贝尔奖、拉斯克奖、克拉福德

奖、日本国际奖、京都奖、邵逸夫奖；

2.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；

3.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工程院院士；

4.美国、加拿大、俄罗斯、法国、澳大利亚等国的国家

科学院院士、工程院院士；

5.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、荣誉学部委员；

6.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；

7.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；

8.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；

9.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；

10.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；

11.国家级教学名师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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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国医大师；

13.中国工艺美术大师；

14.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；

15.全国技术能手；

16.全国名校长、全国模范教师;

17.广东省高等学校“千百十工程”国家级培养对象。

（二）入选以下人才计划的：

1.中央“千人计划”；

2.国家“万人计划”；

3.中科院“百人计划”；

4.教育部“长江学者奖励计划”；

5.全国宣传文化系统“四个一批”人才；

6.广东省宣传思想战线优秀人才“十百千工程”第一层

次培养对象；

7.广东省“珠江计划”高层次人才认定项目（不含海外

来粤短期资助项目）、引进科技创新创业团队和本土创新科

研团队带头人。

（三）获得以下奖项者：

1.国家科学技术奖（国家自然科学奖、国家技术发明奖、

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

奖）二等奖及以上；

2.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、一等奖（排名前 3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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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专著类一等奖、二等

奖（排名前 3）；

4.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特等奖、一等

奖（排名前 3）；

5.中国青年科学家奖；

6.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；

7.中国青年科技奖；

8.广东省丁颖科技奖；

9.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或论文奖；

10.中国专利金奖、中国外观设计金奖、广东省专利金

奖（第 1 发明人或设计人）；

11.鲁迅文学奖；

12.茅盾文学奖；

13.长江韬奋奖；

14.梁思成建筑奖；

15.中华技能大奖；

16.世界技能大赛金牌选手；

17.奥运会金牌运动员；

18.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“文华奖”单项奖（文华剧作

奖、文华导演奖、文华编导奖、文华音乐创作奖、文华舞台

美术奖、文华表演奖）最高等级奖（排名第 1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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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.中国广播影视大奖（中国电影华表奖、中国电视剧

飞天奖）、全国播音主持“金话筒”奖（广播播音员主持人

奖、电视播音员主持人奖）最高等级奖（排名第 1）。

20.全国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奖单项奖（含子项

5 个：文艺类图书、电影、电视剧片、戏剧、歌曲）主要作

者（含编剧、导演）和主要演员（排名前 2）。

21.中国戏剧奖、大众电影百花奖、中国电影金鸡奖、

中国音乐金钟奖、中国美术奖、中国曲艺牡丹奖、中国舞蹈

荷花奖、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金奖、中国摄影金像奖、中国

书法兰亭奖、中国杂技金菊奖、中国电视金鹰奖、全国优秀

儿童文学奖、中国新闻奖、王选新闻科学技术奖、文化部创

新奖、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等（含子项）最高等级奖（排名

第 1）。

22.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或重大贡献奖；

23.省（部）级科学技术奖项（自然科学奖、技术发明

奖、科学技术进步奖）特等奖（排名第 1）；

24.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（排名第 1）；

25.南粤功勋奖、南粤创新奖个人或团队负责人；

（四）担任以下职务者：

1.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项目、国家科技重大专项

项目、国家科技支撑（攻关）计划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“重

点项目”、“重大项目”、“重大国际（地区）合作研究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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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”或“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”第一、二负责人（已通过

结题验收）;

2.国家重点学科、重点实验室、工程（技术）研究中心、

企业技术中心的第一、二负责人。

3.国家“973 计划”项目首席科学家、首席科学家助理、

课题组第一负责人、项目专家组成员；

4.国家“863 计划”领域专家组组长、副组长、专家组

成员、专题组组长、副组长；

5.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、优秀成果项目

第一负责人（已通过结题验收）;

6.“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”重大项目第一负责人（已通

过结题验收）；

7.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计划项目中方项目第一负责人，

（已通过结题验收）；

8.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、副主任委员；

9.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负责人。

二、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认定为 B 类人才

（一）取得以下成就的：

1.省、部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；

2.省（含副省级市）级以上优秀专家；

3.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、全国优秀教师、全国优秀班主

任、南粤优秀教师、南粤优秀教育工作者、省级功勋教师、

省级特级教师、省级高等学校教学名师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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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省级名中医；

5.省级建筑大师；

6.省级工艺美术大师或汕头市工艺美术大师；

7.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；

8.省级技术能手或南粤技术能手；

（二）入选以下人才计划的：

1.教育部“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”；

2.省级“千人计划”；

3.省级“特支计划”；

4.广东省“珠江学者”；

5. 广东省“珠江计划”引进科技创新创业团队和本土创

新科研团队核心成员；

6.广东省“扬帆计划”引进紧缺拔尖人才项目、培养高

层次人才项目 、博士后扶持项目、引进科技创新创业团队

带头人及核心成员；

7.广东省宣传思想战线优秀人才“十百千工程”第二层

次培养对象；

8.广东省高等学校“千百十工程”省级培养对象；

9.广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培养对象；

10.汕头市引进领军人才、汕头市战略性新兴产业急需人

才、汕头市引进科技创新创业团队带头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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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汕头市“高端人才培养特殊支持计划”岭东百杰、百

千万工程领军人才、创新创业领军人才、名师名医名家、汕

头市拔尖人才；

12.汕头“韩江学者”。

（三）获得以下奖项者：

1.中国专利优秀奖、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、广东专利优

秀奖、广东发明人奖、汕头专利金奖（第一发明人或设计人）；

2.世界技能大赛银牌、铜牌选手；

3.奥运会银牌、铜牌运动员、世界锦标赛金牌运动员、

世界杯总决赛金牌运动员；

4.何梁何利基金科技奖；

5.省（部）级科学技术奖项（自然科学奖、技术发明奖、

科学技术进步奖）特等奖（排名第 2、3）；

6.省（部）级科学技术奖项（自然科学奖、科学技术进

步奖）二等奖及以上获得者（排名前 2）；

7.汕头市“优秀人才奖”杰出人才奖、创新创业奖获奖

者或获奖团队负责人；

8.汕头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（排名前 2）；

9.潮汕星河国瑞成就奖、科技奖；

（四）担任以下职务者：

1.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项目、国家科技重大专项

项目、国家科技支撑（攻关）计划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

项目”、“重大项目”、“重大国际（地区）合作研究项目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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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“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”等子课题第一、二负责人（已

通过结题验收）；

2.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、重大研究计划项目第一

负责人（已通过结题验收）；

3.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成员、国家工程实验室、

国家工程研究中心、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国家级认定企

业技术中心第一、二、三负责人；

4.国家“973 计划”课题组第二、三负责人；

5.国家“863 计划”课题组组长、副组长;

6.“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”面上项目第一负责人（已通

过结题验收）；

7.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计划项目中方主要参加人员前 3

名（已通过结题验收）；

8.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；

9.经汕头市认定的总部企业担任高级管理职务或任职骨

干技术岗位人员（每家企业原则上不超过 2 人）；

10.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或汕头市技能大师示范工作室

负责人；

（五）具有一定海外创新创业经历经验的高层次人才：

1.在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《世界大学学术排

名》近三年公布的全球排名前 300 名大学工作一年以上的高

层管理人员或教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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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在美国《财富》、《福布斯》杂志近二年公布的世界

前 300 强企业工作一年以上的高级管理人员。

（六）其他高层次人才：

1.持有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的外籍高端人才（A 类），

或经广东省认定的外籍和港澳台高层次人才；

2.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人才；

3.全日制博士；

4.其他在所属领域取得重大业绩或为我市经济社会发

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才，经报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批

准，可予认定为高层次人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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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汕头市高层次人才一站式服务事项

一、授权服务专区承办事项

事项名称

金卡 银卡 金卡

附属

卡

1.办理高层次人才认定 √ √ √

2.办理外籍和港澳台高层次人才认定 √ √ √

3.办理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 √ √ √

4.办理省外专业技术资格确认 √ √ √

5.办理人事关系调动手续或聘（录）用手续 √ √ √

6.配偶工作调动 √ √ √

7.免费保管人事档案 √ √ √

8.申请住房补助 √ √ √

9.申请购房补助 √ √ √

10.就业创业专项资金申报（一次性创业资助、

创业租金补贴、创业培训补贴）

√ √ √

11.申请小额担保贷款 √ √ √

12.受理人才项目申报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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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服务专区代办事项

事项名称

金卡 银卡 金卡

附属

卡

13.办理子女入学（园） √ √ √

14.办理高层次人才入户 √ √ √

15.办理高层次人才居住证 √ √ √

16.再次申请因私往来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地区通

行证签注

√ √ √

17.驾驶证异地转入换证 √ √ √

18.持境外驾驶证换发国内机动车驾驶证 √ √ √

19.换发、补发机动车驾驶证 √ √ √

20.办理机动车“6年免检”手续 √ √ √

21.高层次人才及其配偶、子女办理灵活就业人

员参保、停保

√ √ √

22.外籍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核准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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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服务专区带办事项

事项名称

金

卡

银

卡

金卡

附属

卡

23.因公出国申办护照签证 √ √

24.因公临时出国审核审批 √

25.APEC 商务旅行卡申办 √

26.因公赴港澳申办 √ √

27.因私出国护照审批 √ √ √

28.申请因私往来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地区通行证 √ √ √

29.办理外国人多次有效“F”签证（2-5 年） √ √

30.外籍高层次人才申请工作类居留证件（加注

“人才”）工作满三年后申请永久居留

√ √

31.外籍高层次人才申请办理 R 字（人才）签证和

工作类居留证件（加注“人才”）

√ √

32.外籍高层次人才及港澳台高层次人才聘雇外

籍家政服务人员办理居留证件

√ √

33.办理居民身份证 √ √ √

34.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手续 √ √ √

35.高层次人才及其配偶、子女异地社会保险关系

转入汕头

√ √ √

36.高层次人才及其配偶、子女办理城乡居民参

保、停保

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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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7.高层次人才及其配偶、父母办理核发养老待遇 √ √ √

38.企业注册登记 √ √ √

39.不动产登记 √ √ √

40.申请科技项目资助经费 √ √ √

41.申请进境科研、教学、自用物品及自用机动车

辆审批

√ √

42.高层次人才及其配偶申请住房公积金提取 √ √ √

43.人才公寓申请（待条件成熟时开展） √ √ √

四、持卡服务事项

事项名称

金

卡

银

卡

金卡

附属

卡

44.就业创业服务（提供政策咨询、就业创业指导、

就业岗位信息等就业创业服务）
√ √ √

45.配偶工作单位推荐（随迁配偶属机关、事业单

位工作人员的，按照原工作单位性质基本对口的

原则协调推荐到相应单位工作）

√ √

46.医院优先诊疗服务（三甲医院预约诊疗、优先

就诊、便捷医疗结算、保健和外语服务）
√ √ √

47.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录取（子女迁入后 2年

执行国家和省、市规定的加分政策）
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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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.重点领域和新引进企业高层次人才财政补助

申办服务
√ √

49.优先办理社会保障卡申领、挂失或补卡、换卡 √ √ √

50.金凤卡合作银行营业网点贵宾服务 √ √ √

51.金凤卡合作银行揭阳潮汕机场贵宾服务 √ √ √

52.金凤卡合作银行汕头高铁贵宾服务 √ √ √

53.免门票游览全市依托公共资源建设、实施政府

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旅游景区
√ √ √

54.因私出国签证服务（待条件成熟时开展） √ √ √


